


晋政民〔2019〕9号
                       
晋江市民政局 晋江市应急管理局

关于做好冬春自然灾害救助工作的通知
各镇（街道）社会事务办：
根据泉州市财政局 泉州市民政局 泉州市应急管理局《关于下达2018年自然灾害生活补助资金的通知》（泉财指标〔2018〕1409号）文件精神，为帮助广大群众抵御低温冰冻天气，确保特殊困难群众不挨饿、不受冻。现已向市财政局申请将泉州市下达我市的自然灾害生活补助资金共计30万元下拨给你们（具体分配金额详见附件1），请各镇（街道）结合实际做好冬春救助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时间安排
2019年2月1日-2019年2月22日。请各镇（街道）做好冬春救助对象的审定工作，填写《福建省自然灾害救助申请表》（详见附件2）和《晋江市自然灾害生活补助对象花名册》（详见附件3），连同公示照片等相关材料于2月22日（星期五）下午下班前报送至晋江市民政局、晋江市应急管理局，同时做好相关材料备份存档，以便今后审计使用。
二、救助对象
主要用于解决我市受灾群众冬春期间口粮、衣被取暖和困难群众过冬御寒等基本生活困难，其中受灾低保户、特困人员供养对象、优抚对象、五老人员、残疾人困难家庭和低收入家庭等对象优先保障。
三、工作要求
（一）严格对象认定。各镇（街道）要严格依据《福建省民政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自然灾害生活救助资金管理工作的通知》（闽民救〔2016〕228号）文件精神，按照户报、村评、公示、镇审的程序审核认定受助对象。同时，依照人均100元标准安排口粮补助金，衣被取暖等补助视灾情酌情考虑，切实做好冬春救助工作。
（二）及时拨付资金。经市民政局、市应急管理局审批后，各镇（街道）要及时将补助拨付给受灾困难群众，不搞平均分配，也不得以慰问金形式发放，确保专款专用，不得截留、挪用、改变用途，务必让受灾困难群众及时得到救助。
（三）规范资金发放。请各镇（街道）按照《福建省民政厅 福建省财政厅关于全面实施自然灾害生活救助资金社会化发放有关工作的通知》（闽民救〔2015〕164号）文件要求，实行民主评议、登记造册、张榜公布，做好救助资金的使用管理，统一采取社会化发放方式，通过银行转账将自然灾害生活补助资金拨付至受灾困难群众提供的银行账户内。
联系人：市民政局　　　　　黄少波　85819394
市应急管理局　　　黄田新　82030566
附件：1.晋江市自然灾害生活补助资金分配表
2.福建省自然灾害救助申请表
3.晋江市自然灾害生活补助对象花名册
4.福建省民政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自然灾害生活救
助资金管理工作的通知
晋江市民政局    　　　　晋江市应急管理局

2019年1月30日

附件1
晋江市自然灾害生活补助资金分配表
	镇（街道）
	补助金额（万元）

	青阳街道
	1

	梅岭街道
	1

	西园街道
	1

	罗山街道
	1

	灵源街道
	1

	新塘街道
	1

	陈埭镇
	1.5

	池店镇
	2

	安海镇
	3

	磁灶镇
	1.5

	内坑镇
	1.5

	紫帽镇
	1

	东石镇
	3

	永和镇
	1.5

	英林镇
	2

	金井镇
	1.5

	龙湖镇
	3

	深沪镇
	2

	西滨镇
	0.5

	合  计
	30


附件2         

福建省自然灾害救助申请表
	所在区域：         县(市、区)                  乡镇(街道)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户主姓名
	 
	身份证号码
	 
	家庭总人口（人）
	 

	性   别
	□男 □女
	联系电话
	 
	上年家庭纯收入(元/年)
	 

	现在地址
	           乡镇（街道）             村（居）                        自然村（组）

	家庭类别(可多选）
	□分散供养五保户 □低保户 □贫困残疾人 □民政优抚对象 □革命“五老”人员
□建档立卡贫困户   □计生户  □其他贫困户  □一般户

	家庭成员信息（务必填写完整）

	序    号
	姓     名
	身份证号码
	与户主关系

	1
	 
	 
	 

	2
	 
	 
	 

	3
	 
	 
	 

	4
	 
	 
	 

	受灾情况
	受灾时间及灾种:
	伤亡人数(人):
	倒损房屋情况:
倒塌         _间；

损坏         _间
	农作物受灾面积:
成灾面积              _亩；

绝收面积              _亩。

	申请类别
	□灾害应急救助  □遇难人员家属抚慰  □过渡性生活救助  □倒塌和损坏住房恢复重建  □旱灾临时生活困难救助  □冬春临时生活困难救助   

	救助申请

理由
	申请人签名：

	经核实：

                                村(居)委会（盖章）

                                  年   月    日
	经审核：依据《福建省民政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自然灾害生活救助资金管理工作的通知》（闽民救〔2016〕228号）文件要求，建议补助          元。
                       镇(街道)政府（盖章）

年   月    日

	审批意见：

   市民政局（盖章）          市应急管理局（盖章）

年   月    日
	资金接收账户
	户名
	                   

	
	
	开户行
	 

	
	
	账号
	 

	公示情况
	          


备注：1.本表一式三份，市民政局、市应急局、镇（街道）各存一份，公示情况一格中需注明公示地点、时间。

2.申请人用正楷如实填写表格，并提供本人身份证及户口簿复印件。

3.提供本人银行卡(存折)复印件，使用非本人银行卡(存折)时需提供与申请人关系证明。
	附件3
	
	
	
	
	
	
	
	
	

	晋江市自然灾害生活补助对象花名册

	      镇（街道）（盖章）      
	镇长（主任）：    分管领导：          
	经办人：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序号
	镇
(街道)
	村
(社区)
	户主姓名
	户主身份证号
	家庭
人口
	救助对象
类别
	救助

类别
	入户走访情况
	补助金额（元）
	收款

账户

	　
	　
	　
	　
	　
	　
	　
	　
	　
	　
	　

	　
	　
	　
	　
	　
	　
	　
	　
	　
	　
	　

	　
	　
	　
	　
	　
	　
	　
	　
	　
	　
	　

	　
	　
	　
	　
	　
	　
	　
	　
	　
	　
	　

	　
	　
	　
	　
	　
	　
	　
	　
	　
	　
	　

	　
	　
	　
	　
	　
	　
	　
	　
	　
	　
	　

	　
	　
	　
	　
	　
	　
	　
	　
	　
	　
	　

	　
	　
	　
	　
	　
	　
	　
	　
	　
	　
	　

	备注：
	　
	　
	　
	　
	　
	　
	　
	　
	　

	救助对象类别：受灾低保户、特困人员供养对象、优抚对象、五老人员、残疾人困难家庭、低收入家庭、其他。

救助类别：口粮救助、衣被取暖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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